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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0200020002000年 10101010月 6666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 

第 1132113211321132 199719971997199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第 1132 199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通

知你 塞拉利昂政府根据安理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 于 2000

年 8月 4日和 9月 20日 就来自塞拉利昂的未加工和未切割的钻石 向委员会

提交了一份拟议的开采 出口和监测新制度 以及一份新的防伪原产地证书的文

件草案和 1999年 矿井和矿产 修正案 法 的副本  

 为此 委员会于 2000年 8月 9日和 9月 29日举行第 16次和第 18次会议

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 5段的规定 在仔细审议上述要求后

不反对塞拉利昂政府将实施的程序 因此 根据安理会第 1306 2000 号决议第

5段的规定 决议第 1 段规定的措施不适用于由塞拉利昂政府通过原产地证书制

度管制的未加工钻石 委员会已要求塞拉利昂政府在恢复从塞拉利昂出口钻石之

前 分发证书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样本 塞拉利昂政府也已表示 在大约 90 天的

试用期之后 它将通知委员会 所实施的新制度是否有效 委员会将据此不断告

知安理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 

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 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 

 

 

        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拉利昂问题的 

        第 1132 199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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